科研合作协议

甲方：                    课题组
乙方：                   （合作单位 ）
丙方：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

本协议就合作三方，共同参与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合作项目，乙方              人员前往甲方，预计进行为期       年/月的实验研究，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三方共同遵守。
 一、本次合作研究过程中，三方责任如下： 

甲方责任 ：
1. 及时向乙方提供研究所需的相关文件及实验设备； 

2. 约定为乙方提供研究场所具体事宜； 

3. 负责对乙方合作人员进行培训，使乙方研究者了解研究内容，遵循研究方案；

4. 协调解决研究中乙方遇到的问题 ；
5. 定期检查乙方工作情况，包括进度、真实性、经费使用情况等；

6. 如课题有变动及时通知乙方。
乙方责任 ：
1.严格按甲方要求的内容、进度在期限内完成工作，并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可溯源；
2. 承诺以本中心或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第一作者单位或者最后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签订科研合作协议，并缴纳费用2万人民币/人/年（或2千人民币/人/月）；
3. 妥善保存研究原始资料，以备甲方及各级主管部门检查 ；

4. 研究过程中出现问题及时向甲方反馈，双方沟通解决 ； 

5. 严禁擅自带外来人员进实验室做实验，或私自为外单位人员进行实验，严禁将实验物品私自带离实验研究部。
丙方责任：

1、所收平台使用费用全部由中心财务处负责专帐专用，用来支付公共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及公共服务区低值易耗品支出的补充。

2、对损坏和破坏公共平台者予以追究责任。

二、任何一方不得将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或全部工作转交第三方承担。如乙方未按规定内容、进度、期限完成工作或未按约定科目支出经费，双方沟通仍无法解决，甲方可将工作转交其他单位承担并根据乙方工作完成情况追回经费。 

三、本合同如需做调整须由三方共同协商同意，以书面形式确定。 

四、本课题取得的各类成果及知识产权等相关权益归属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五、合作甲乙双方就研究内容保密事宜自行协商确定，在期限内未获得双方许可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上级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检查除外。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经三方负责人签字后正式生效。
甲方:                        乙方： 

课题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签字： 
单位（科研部门）公章:        单位（科研部门）公章： 
日期:                        日期：
丙方:                       
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负责人签字:             
实验研究部公章:        

日期:                       
